
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2017年部门预算
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我单位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78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85人，退休人员 41人；在编实有车辆4辆。

二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2070.07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070.0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370.07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370.07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 770.9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86.92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 23.65万元，业务费150万元，工会费 10.2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2.61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300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12.25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2.61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年度开展工作中，建设项目资金支出 700万元，主要用于 文体化670万元，体育30万元。

三、文体广电旅游局职能职责
（一）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州有关文化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、法律、法规，结合芒市文化体育发展规划，研究制定有关文化体育工作的管理办法、措施、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等，并组织实施。指导、协调文化、体育产业发展，规划指导重点文化、体育设施建设；统筹安排文化、体育各类经费，并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、监督。

（二）宏观安排、调整市民族艺术和专业体育工作的布局；指导全市文化艺术、体育人才培养，制定文化、体育各类专业教育和科研规划与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（三）指导和组织全市艺术创作与生产，重点是对民族艺术的创作和优秀作品的生产。宏观管理和指导全市群众文化工作和文化馆（站）业务建设，承担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市性重大社会文化活动。
（四）宏观管理和指导全市图书馆、文物考古、博物、展览事业，群众性体育工作和各类体育竞赛项目的训练及老年体育活动，组织实施“全民健身计划纲要”，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市重大体育竞赛活动，指导和管理全市体育场（馆）的业务建设。
（五）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和省、州有关规定，对全市文化、体育市场实施监督、指导、管理和稽查。组织开展“扫黄、打非”活动。
（六）负责电影公共服务、农村电影放映工程、基层电影队伍的管理。
（七）研究拟定全市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，编制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全市旅行社、旅游饭店、旅游景区、旅游车队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、导游队伍、旅游安全生产的行业管理工作。
（八）拟定国内外旅游市场开发目标，组织和协调全市旅游宣传促销活动，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。组织、指导全市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及旅游统计工作，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。
（九）组织全市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教育、培训，指导全市旅游协会工作，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。
（十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及上级文化体育、旅游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